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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分代替GB/T5974.2一1986《钢丝绳用重型套环》。

本部分与GB/T5974.2一1986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 增加了“前言，’;

— 增加了4.3:“需要时套环表面可进行防护处理，具体处理要求根据供需双方协议确定”;

— 技术要求中“套环的最大承载能力应不低于钢丝绳的最小破断拉力”修改为“套环的最大承载

    能力应不低于公称抗拉强度为1870MPa圆股钢丝绳的最小破断拉力”;

— 增加了第5章“试验方法”;

— 检验规则中增加了抽样方法的内容;

— 原标准第3章“标志”中“在每个套环上，应有永久性的、字迹清晰的公称尺寸和制造单位商标

    的标志，，修改为“在每个套环上，应有永久性的、字迹清晰的规格、材料和供方名称(或商标)的

    标志”;

— 增加了“包装、运输和储存”的内容。

本部分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起重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27)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大连大起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徐洪泽、丁志强。

本部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 GB/T 5974.2一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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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 丝 绳 用 重 型 套 环

范围

    本部分规定了钢丝绳用重型套环的型式和尺寸、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

储存。

    本部分适用于GB8918一2o06、GB/TZo118一2o06 中规定的圆股钢丝绳用重型套环(以下简称套环)。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GB/T5974的本部分的引用而成为本部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部分，然而，鼓励根据本部分达成

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

部分 。

    GB/T134s一1988 球墨铸铁件

    GB8918一2006 重要用途钢丝绳

    GB/T9440一1955 可锻铸铁件
    GB/Tll352一1989 一般工程用铸造碳钢件
    GB/T13384一1992 机电产品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GB/T20118一2006 一 般用涂钢 妊绳

型式和尺寸

3.1 套环的型式和尺寸应符合图1和表1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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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标记示例

    规格为16(钢丝绳公称直径d>14mm一16mm)，由可锻铸铁制成的重型套环标记为

        套环GB/T5974.2一16KTH

                                                    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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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要求

4.1 套环 的材料应不低于表 2的规定 。

表 2

套环规格 8 10 12 14 16 l8 20 22 24 26 28 32 36 40 44 48 52 56 60

材料

可锻铸铁
  KTH 370一12

GB/T 9440一 1988

球墨铸铁
    QT 450一10

GB/T1348一 1988

铸钢
    ZG 270一500

GB/T ll352一1989

4.2 套环表面应光滑平整，尖棱和冒口应除去，且不得有降低强度和显著有损外观的缺陷(如气孔、裂

纹、疏松、夹砂、铸疤等)。

43 需要时套环表面可进行防护处理，具体处理要求根据供需双方协议确定。

4.4 套环的最大承载能力应不低于公称抗拉强度为1870MPa圆股钢丝绳的最小破断拉力。

试验方法

5.1 首次生产时，对规格、材料和制造方法相同的套环，应取两个样品进行拉力试验(也可根据供需双

方协议进行有关的性能试验)。试验时，套环应固定在 6只36WS(对于规格为8，10的套环应固定在

6x7)带金属绳芯的、公称抗拉强度为1870MPa的钢丝绳上，用销轴穿过套环，并沿垂直于销轴轴线施

加载荷，载荷为公称抗拉强度为1870MPa的圆股钢丝绳最小破断拉力。试验结果，套环不允许出现裂

纹或其他影响使用的任何损伤。两个套环均须符合要求，则该批套环方为合格。若两个套环中有一个

不符合要求，允许按上述规定从该批套环中再抽取两个样品进行试验，如再有一个不符合要求或者首次

试验时两个都不符合要求，则该批套环为不合格。

52 当套环的结构尺寸、材料规格以及制造工艺等有改变时，应按上述样品试验的要求，对改进后的套

环进行试验 。

检验规则

6.1 套环应由供方进行检验。供方应保证每批套环符合本标准的要求，并附有产品质量合格证。

6.2 检验采用计件的两次抽样方法。即从提供验收的一批套环中，每种规格任意抽取nl件样品进行

检验，若其中不合格件数不大于Cl件，则该批套环即可验收;若大于或等于认件，则该批套环不予验

收。当大于C，件而小于CZ件，则须进行第二次抽样检查，从该批套环中再抽取n:件样品，若两次抽取

样品(n1+nZ)中的不合格件数之和小于C:件，应予骏收;大于或等于Q件，则不予验收。

63 检验项目的抽样数量(n，;nZ)，判定数(C，;Q)及套环的出厂试验按表3的规定。

                                                  表 3

检验项 目
抽检方法(件数)“

批量 n/n: CI/Q

尺寸、外观

1~sa 2/一 0/一

9~ 15 2/2 0/2

16~ 25 3/3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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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续)

检验项 目
抽检方法(件数)“

批量 ”1/nZ C /C:

尺寸、外观

26~ 50 5/5 0/2

51~ 90 8/8 0/2

91~ 150 13/13 0/2

151~ 280 20/20 0/3

281~ 500 32/32 1/4

501~ 1200 50/50 2/7

性能 每批套环应进行出厂试验，其试验要求和方法与第5章样品试验相同。

    此批量为一次性抽检.

b 一个套环有几项尺寸和缺陷不合格时，应只计为 1件。

6.4 需方有权对供方提交的套环按62及6.3的规定进行验收检查。

标 志、包装 、运输和储存

7.1 在每个套环上，应有永久性的、字迹清晰的规格、材料和供方名称(或商标)的标志，其标志应位于

醒目的位置上。

7.2 套环所用包装形式和材料应考虑套环在运输途中和保管期间不受损坏和腐蚀，并应符合

GB/T13384的规定。

7.3 套环应保证在正常的运输和保管条件下，其储存期自出厂日起 1年内不生锈

7.4 包装箱、盒、袋等的外表应有标志或标签，内容如下:

    a) 供方名称或商标;

    b) 产品名称;

    c) 规格和数量;

    d) 出厂编号和标准代号;

    e) 制造日期和出厂日期;

    f) 到站和收货单位;

    9) 箱号、毛重、净重、体积;

    h) 防潮标志。

7.5 上述规定以外的要求，由供需双方协商。


